
� � � �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牧原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１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军 曹芳

电话

０３７７－６５２３９５５９ ０３７７－６５２３９５５９

传真

０３７７－６５２３９５５９ ０３７７－６５２３９５５９

电子信箱

ｑｉｎｊｕｎ＠ｍｕｙｕａｎｆｏｏｄｓ．ｃｏｍ ｃａｏｆａｎｇ＠ｍｕｙｕａｎｆｏｏｄｓ．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０７８

，

２３２

，

８５８．１９ ７４８

，

９０８

，

８７４．９２ ４３．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０

，

４５８

，

４６５．０１ ７５

，

５７７

，

４９６．７３ －２０６．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８９

，

３３２

，

１６０．２４ ６２

，

３５６

，

９３２．７３ －２４３．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３

，

２５５

，

７７５．３９ －１１９

，

５３６

，

１３６．６９ ５５．４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４ ０．３６ －１９４．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４ ０．３６ －１９４．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４％ ７．３５％ －１１．８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７９５

，

４５６

，

８３７．０２ ３

，

２３４

，

５４３

，

０５６．３４ １７．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８４４

，

１９３

，

９６９．２８ １

，

２５６

，

８３１

，

２７１．１５ ４６．７３％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

，

２５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秦英林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８０％

１１８

，

０９０

，

９７０

１１８

，

０９０

，

９７０

内乡县牧原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７．４０％ ４２

，

１０９

，

９５８ ４２

，

１０９

，

９５８

国际金融公司 境外法人

４．２５％ １０

，

２７３

，

５８５ １０

，

２７３

，

５８５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９８％ ７

，

２１８

，

６９９

钱瑛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２％ ３

，

４３２

，

０７９ ３

，

４３２

，

０７９

银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３３％ 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

钱运鹏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１％ ３

，

１６６

，

０２６ ３

，

１６６

，

０２６

中国工商银

行

－

建信优化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７％ ２

，

８３５

，

６０９

中国银行

－

大

成蓝筹稳健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９％ ２

，

３９０

，

７１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诺安价值

增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７９％ １

，

９０２

，

７８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合计持有牧原实

业

１００％

股权，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６７．６２％

股份。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2014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

总体可以概括为

: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

结构调整稳中有进

,

转型升级势头良好”

(

国家统计局就

2014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

。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核算结果为

,2014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26.90

万亿元

,

按可比价格计算

,

同比增长

7.4%,

比

2013

年全年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分季度看

,

一季度同比增长

7.4%,

二季度增长

7.5%,

经济增长速度企稳。 分产业看

,

第一产业增加值

1.98

万亿

元

,

同比增长

3.9%;

第二产业增加值

12.39

万亿元

,

增长

7.4%;

第三产业增加值

12.54

万亿元

,

增长

8.0%

。 从环比看

,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0%

。

(

二

)

畜牧行业运行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4

年上半年

,

猪牛羊禽肉产量

4003

万吨

,

同比增长

1.7%,

其中猪肉产量

2705

万吨

,

增

长

3.0%

。

受到供应量增加、需求疲软等宏观因素的影响

,2014

年上半年

,

我国养猪行业经历了罕见的长时间、大幅度亏

损。搜猪网数据显示

,2014

年上半年全国自繁自养头均的盈利情况

,

仅第一周头均盈利

26

元

,

之后就进入长达半年

之久的全行业亏损。

搜猪网数据显示

,2014

年

1-6

月份

,

全国出栏肉猪平均价格

11.71

元

/

公斤

,

比上年同期下降

13.8%;

自繁自养头

均亏损

216

元

,

上年同期为亏损

50

元。

面对行业性的生猪价格低迷

,

公司在继续完成既定的建设项目的同时

,

通过持续创新、优化管理

,

继续巩固公

司的成本优势。

2014

年

1-6

月份

,

公司实现生猪销售

85.65

万头

,

同比增长

69.50%;

实现营业收入

10.78

亿元

,

同比增长

43.97%;2014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同比大幅度下跌

,

本期净利润为亏损

8,046

万元

,

上年同期盈利

7,558

万元。

(

三

)

生猪行情简要回顾

根据搜猪网数据

,

进入

2014

年之后

,

猪价总体呈现低迷的走势。 尤其是

2014

年春节后

,

猪价出现了罕见的持

续、深幅下跌

,

在

3

月、

4

月份达到最低点

,

全国均价一度跌破

10

元

/

公斤

,

接近

2010

年的最低点。 由于近几年以来

,

玉米、豆粕等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2014

年上半年养猪行业的亏损情况较

2010

年上半年更加严重。

进入

5

月份之后

,

全国范围的生猪价格出现明显回升

,

最后稳定在

12-13

元

/

公斤的区间。

图

1:

全国出栏肉猪平均价格

(

元

/

公斤

)

(

四

)

主要原料行情回顾

(1)

小麦

相比于

2013

年上半年小麦价格较为平稳的走势

,2014

年上半年

,

小麦现货价格总体呈现下跌走势。 从

5

月

末开始

,

部分产区新麦开始上市

,

现货价格走低

;

随后各主产区陆续启动托市收购

,

价格快速回升。

图

2:

全国小麦现货均价

(

元

/

吨

)

（

2

）玉米

2014

年上半年

,

国内玉米价格走势总体可分为

3

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一月初至二月中旬

:

国内玉米交易整体清淡

,

玉米价格弱势下行

;

第二阶段

:

二月中旬至四月中旬

:

玉米需求整体偏弱

,

政策提振国内玉米价格整体震荡上行。

第三阶段

:

四月中旬至六月末

:

市场刚需不减

,

玉米价格连续上涨。

图

3:

郑州玉米现货价

(

元

/

吨

,

新国标三等

)

(3)

豆粕

2014

年上半年豆粕价格总体呈现“

N

”型走势

,

价格区间为

3600-4000

元

/

吨。

2014

年春节后由于库存较高以

及需求疲弱

,

豆粕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3

月中旬后

,

豆类价格普遍反弹

,

尤其是

5

月份之后的猪价反弹强化了

这一趋势。

5

月底之后

,

由于美国农业部的利空报告

,

加之下游需求持续疲弱

,

豆粕价格重新进入下跌通道。

图

4:

全国豆粕价格走势

(

元

/

吨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

公司新设唐河牧原、扶沟牧原

2

家全资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5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通过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

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

如下

:

一、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

案》。

《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2014

年

7

月

3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项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该议案尚需经过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用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保荐意见和独立意见。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地点变更为邓州市都司镇姚李村。 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了保荐意见和独立意见。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招商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

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秦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

同意聘任秦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六、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曹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曹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七、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治年先生兼任公司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常务副总经理曹治年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八、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华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华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九、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滑县设立子公司并与滑县人民政府签订合

作协议建设生猪养殖项目的议案》。

同意在滑县设立子公司并与滑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建设生猪养殖项目。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滑县设立子公司并与滑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建设生猪养殖项目的公

告》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4:00

在内乡县灌涨镇公司商圣苑会议室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审议

2014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

2014

年

7

月

31

日刊登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6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褚柯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

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

一、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

<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

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2014

年

7

月

3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

,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详细内容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

式

,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因此

,

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8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

】

40

号文批准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牧原食品”、“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6,050

万股

,

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3,000

万股

,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

3,05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07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722,100,000.00

元

,

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4,278,836.86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7,821,163.14

元

,

已经中兴华验字

(2014)

第

HN-001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

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2014

年

2

月

21

日

,

牧原股份、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邓州牧原”

)

连同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项目核准文号

１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建设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

公司“年出栏

８０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６６

，

７１６．０４

万元 宛发改外经［

２０１１

］

１０２

号

截止到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

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41,607.47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

25,890.19

万元

,

其中利息

102.73

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和期限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

占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14.97%)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到期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行为

,

将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公司向银行借款

,

预计

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565

万元

(

按同期银行存贷款利率差、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

12

个月计算

)

。 公司承诺

:

(

一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

二

)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把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

;

(

三

)

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

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

四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

,

亦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履

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

,

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独立董事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意见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

,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

经核查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牧原股份拟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

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牧原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牧原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

,

本保荐机构对牧原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3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

;

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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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

】

40

号文批准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牧原食品”、“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6,050

万股

,

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3,000

万股

,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

3,05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07

元

/

股。截至

2014

年

1

月

22

日

,

募集资金总额

722,100,000.00

元

,

扣除承销费、保荐费

等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4,278,836.86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7,821,163.14

元

,

已经中兴华验字

(2014)

第

HN-

001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1,607.47

万元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5,890.19

万

元

,

其中利息

102.73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公司制定了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监管制定了严格的规定。 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

,

严格按照《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

实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款制度

,

牧原股份、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邓

州牧原”

)

连同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 按照协议的约定

,

牧原股份、邓州牧原已在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以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的方式集中存放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

专户余额为

25,890.19

万元。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履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

度》规定的申请和审批程序

,

确保专款专用。 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

,

资金支出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

金使用审批手续

,

以保证专款专用。凡涉及募集资金的支出由具体使用部门或单位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提出募

集资金使用申请

,

经财务负责人、总经理审批后

,

财务部门执行。

本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

,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

正常。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如下

: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

２０３４１１３２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９１７６１

募集资金专户

６

，

９５９

，

６１０．６２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

２０３４１１３２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９２８９１

募集资金专户

２５１

，

９４２

，

３２４．７６

上述存款余额中

,

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102.73

万元

(

其中

2014

年利息收入

102.73

万元

),

已扣除手续

费

0.00

万元

(

其中

2014

年手续费

0.00

万元

),

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置换的募投项目投入

0.00

万元

,

尚未从募集资金

专户置换的发行费用

612.82

万元。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见附表

1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4

年上半年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

及存放情况

,

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

: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

，

７８２．１２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４１

，

６０７．４７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４１

，

６０７．４７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１

）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年出栏

８０

万头生猪产业

化项目

否

６６

，

７１６．０４ ６６

，

７１６．０４ ２

，

６９５．４７ ４３

，

０９１．０３ ６４．５９％ －７１１．３４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６６

，

７１６．０４ ６６

，

７１６．０４ ２

，

６９５．４７ ４３

，

０９１．０３ ６４．５９％ －７１１．３４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６６

，

７１６．０４ ６６

，

７１６．０４ ２

，

６９５．４７ ４３

，

０９１．０３ ６４．５９％ －７１１．３４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

１

、投资尚未完成，项目尚未达产；

２

、

２０１４

年春节之后，生猪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罕见的持续、深幅下跌，导致邓州牧原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生猪销售价格

和募投项目可研报告中对生猪价格的预计相比大幅下降。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

６６．０８

万元，存放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２０３４１１３２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９１７６１

，该部分超募资

金的使用安排将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规定、业务规则等由公司董事会

另行审议。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为

４１

，

６０７．４７

万元，此部分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予以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２５

，

１７４．６５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根据三方监管协议，为其中的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办理了

３

个月定期

存款、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办理了

６

个月定期存款、余额办理了

７

天通知存款。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0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牧原股份”、“牧原食品”、“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

现就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的事项公告如下

: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

】

40

号文批准

,

牧原股份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6,050

万股

,

其中公司

公开发行新股

3,000

万股

,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

3,05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07

元

/

股

,

截至

2014

年

1

月

22

日

,

募集资金总额

722,100,000.00

元

,

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4,278,836.86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667,821,163.14

元

,

已经中兴华验字

(2014)

第

HN-001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管理。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

2011

年

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和

2011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80

万头生猪产

业化项目”

,

本项目以建设年出栏生猪

80

万头养殖场为核心

,

配套建设饲料厂和沼气发电及环境治理工程。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

:

1

、新建生猪养殖场

2

个

,

包括陶营养殖场和九龙养殖场

,

实现年出栏二元种猪

64,500

头、商品猪

718,450

头、

纯种公猪

650

头、退役种猪

16,400

头

,

年出栏生猪共计

800,000

头。

2

、新建饲料厂

2

个

,

年产饲料

40

万吨。

本项目在陶营乡建设年产

25

万吨饲料厂

,

主体建筑包括厂区内主车间和

11

只钢板筒仓

;

在九龙乡建设年产

15

万吨饲料厂

,

主体建筑包括厂区内主车间和

7

只钢板筒仓。

3

、新建沼气发电和环境治理工程

,

在陶营养殖场和九龙养殖场各建设治污区

6

个

,

年产沼气总量为

63

万立方

米

,

年发电总量为

45.36

万度。

公司拟将“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8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中陶营养殖场项目的部分实施地点变

更至邓州市都司镇姚李村

,

其它项目不变。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影响

(

一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8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项目分为陶营和九龙

2

个养殖场

,

实现年出栏二元种猪

64,500

头、商品猪

718,450

头、纯种公猪

650

头、退役种猪

16,400

头

,

年出栏生猪

共计

800,000

头

;2

个饲料厂

,

年产饲料

40

万吨

;

沼气发电工程和环境治理工程。

该项目目前情况如下

:

1

、新建

2

个饲料厂已基本建成

;

九龙养殖场形成年出栏

25

万头生猪养殖规模

,

已投产

,

陶营养殖场

15

万头生

猪养殖规模正在建设中

;

九龙养殖场对应沼气发电和环境治理工程已建成投产

,

陶营养殖场对应沼气发电和环境

治理工程在建。

2

、由于邓州市发展规划进行调整

,

导致陶营养殖场未建设的土地不能继续进行养殖场建设。

3

、公司计划将陶营养殖场部分项目建设地点变更到都司镇姚李村

,

该实施地点距离陶营养殖场近

,

并且已取

得邓州市发改委备案确认书、河南省环保厅环评批复文件

,

便于项目尽快建设产生效益。

(

二

)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及影响

1

、本次公司拟“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8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部分实施地点变更不构成公司募

集资金的用途改变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方式也无变化

,

对项目实施进度无重大影响

;

2

、本次变更部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经公司审慎分析、反复研究

,

充分论证的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除变更部分项目实施地点外

,

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背景、市场需求、技术方案、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经济效

益预测仍与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

不会对上述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

,

并未改变募集资金项目实

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实施地点的变更对募

投项目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

,

且有利于公司及时发挥募集资金效益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实现公司和

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本

次募投项目变更仅涉及地点的变更

,

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三、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

,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

生实质性影响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时更有利于项目建成后的运营

,

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 因此

,

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

和实施方式

,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因此

,

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六、保荐机构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

经核查后认为

:

牧原股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地点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募集资

金的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

影响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招商证券对牧原股份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保荐意见

;

5

、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姚李分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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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聘任秦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曹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治年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王华同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董事会同意聘任秦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公司副总

经理

,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

同意聘任曹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

同意聘任王华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止

;

同意聘任常务副总经理曹治年先生兼任财务负责人

,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秦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考察

,

曹芳女士自

2009

年

2

月至今在本公司证券部工作

,

曹芳女士熟悉公司及本行业状况

,

同时具备

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所必须的证券、法律、财务等专业知识

,

具备处理信息披露事务的专业知识

,

并通过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

,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

秦军先生的联系方式为

:

地址

: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水田村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邮编

:474360

电话

:0377-65239559

传真

:0377-65239559

邮箱

:qinjun@muyuanfoods.com

曹芳女士联系方式

:

地址

: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水田村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邮编

:474360

电话

:0377-65239559

传真

:0377-65239559

邮箱

:caofang@muyuanfoods.com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秦军先生的个人简历

:

秦军

,1974

年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经济学硕士

,

具有深证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就职于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先后任职于企业融资总部、风险监管总部、研究所等部门。

2012

年

11

月至今在牧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秦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

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华同先生的个人简历

:

1962

年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曾先后任方城县乡团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干事、团县委书

记

,

内乡县委党校副校长

,

内乡县师岗镇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

中共内乡县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

,

内乡县王店镇党

委书记

,

内乡县灌涨镇党委书记

,

河南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

,

河南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局长

,2011

年

10

月辞去公职

,2011

年

11

月至今任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

王华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曹芳女士的个人简历

:

曹芳

,

女

,

汉族

,1987

年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专科学历。

2009

年

2

月至今在公司证券部工作

,2013

年

7

月取得深证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证书编号

:2013-4A-362)

。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证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曹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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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滑县设立

子公司并与滑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建设生猪养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出资

5,000

万元在滑县设立滑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

名称以工商

核准为准

,

以下简称“滑县牧原”

),

拟与滑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

建设年出栏

4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公司拟任石

生营先生为滑县牧原法定代表人。

为充分发挥滑县的地理、粮食优势

,

促进滑县牧原的发展

,

扩大公司发展规模

,

公司将在滑县建设年出栏

40

万

头的生猪养殖项目及年产

36

万吨饲料加工厂。 项目将在滑县所辖乡镇分期、分批

,

合理规划建设多个生猪养殖

场

,

具体建设规模及养殖场面积由土地条件决定。 该项目采用分期、分批方式

,

预计

5

年左右建成。 项目总投资约

3.9

亿元

,

达产期预计为

5

年

,5

年后预计出栏生猪

40

万头。

同时

,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高效地实施

,

由滑县牧原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实施

,

包括但不限于

:

组织有关机构和人

员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

,

审慎选择项目实施地点

;

办理土地租赁相关事项

;

与滑县当地政府洽谈、签订、执行相关合

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书

;

确定筹资方案、筹资方式、筹资规模和资金使用计划

;

根据市场情况、项目资金情况、项目

建设情况对投资计划作适当调整。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4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

在滑县设立子公司并与滑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建设生猪养殖项目的议案》

,

同意在滑县成立子公司

,

并与滑

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

建设年出栏

4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及饲料加工项目

,

协议具体内容将在签署后

2

个交易

日内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2014

年

7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三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

一

)

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

二

)

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

拟定名称

:

滑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

名称以工商核准为准

)

(2)

拟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3)

拟定住所

:

滑县南六环北侧水厂路东侧

(4)

拟定经营范围

:

生猪养殖及销售、饲料加工及销售、养殖技术的服务推广。

(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滑县牧原在建设年出栏

4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的基础上

,

与滑县人民政府签署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具体内容

将在签署后

2

个交易日内公告。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养殖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实力的不断提升

,

公司将进一步打造集饲料加工、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为

一体的自育自繁自养大规模一体化生猪产业链。 滑县为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

,

有“豫北粮仓”之称。 在滑县成立全

资子公司

,

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当地区位优势

,

扩大生产规模

,

推广大规模一体化饲养模式

,

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公司在滑县成立全资子公司后

,

将由滑县牧原全面负责生猪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与滑县人民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

,

建设年出栏

4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

同时建设年产

36

万吨饲料厂

,

有助于项目公司扩大生产规模

,

实

现业务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

生猪养殖项目受原材料价格、生猪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较大。 同时

,

公司在新的区域开展工作

,

需要加强母公司

对子公司的管理能力。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滑县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滑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及建设生猪养殖项目

,

是公司向外扩展养殖规模的

重要举措

,

有助于区域进行专业化分工经营

,

提高公司管理效率。 同意在滑县设立子公司并与滑县人民政府签订

合作协议建设生猪养殖项目。

六、备查文件

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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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

,

定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

(

星期五

)

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8

月

15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5

日交易日上

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开始时间

(2014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4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7

日

(

星期四

)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内乡县灌涨镇公司商圣苑会议室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六

)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4

年

8

月

7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

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保荐机构代表等。

三、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完备

;

2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

: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将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

(

占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14.97%)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

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到期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上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该议案需要对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议案有关内容请参见

2014

年

7

月

3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

:2014

年

8

月

12

日

8:30

—

16:00

2

、登记地点

: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3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

(

见附

件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法人股东营

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

人应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

(

见附件

)

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

请在规定的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投票代码

:

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2714

”。

2

、投票简称

:

“牧原投票”。

3

、投票时间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

00

—

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4

、在投票当日

,

“牧原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议案对应申报价

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元

注

:

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

,

公司增加一个 “总议案”

,

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100.00

元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股东对“总议案”和各议案

都进行了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3)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4)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6

、计票规则

:

(1)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

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已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

处理。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置

6-

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

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

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证书服务” 栏目

,

按照“深圳证券数字证书

业务办理说明”办理证书。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后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

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4

日

15:00

至

2014

年

8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

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

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联系人

:

秦军

电 话

:0377-65239559

传 真

:0377-65239559

邮 编

:474360

电子邮箱

:myzqb@mu-yuan.com

2

、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特别说明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同意”、“反对”、“弃权”、“回避”项的方框中打“

√

”为准

,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

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

项以上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

(

签字、盖章

):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

委托人证券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牧原股份”或“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

2014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

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

动使用

,

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

并授权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委托理财工作

,

授权曹治年

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委托理财业务的有关合同及文件。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中信银行”

)

南阳分行签订了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议》

,

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使用人民币

2000

万元购买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

对公

)

天天快

车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产品编码

B140C0160)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委托理财投资的实施情况

1

、产品名称

: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

对公

)

天天快车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产品编码

B140C0160)

。

2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

开放型。

3

、理财产品期限

:

无名义存续期限

(

受提前终止条款约束

)

。

4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

人民币

2000

万元。

5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

不涉及募集资金

,

也不向银行贷款。

6

、理财产品投资范围

:

投资于现金、拆借

/

同业存款

/

同业存单

/

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人民币利率掉期、国债、

金融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

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应收债权、债权收益权、信托受益权、特定

资产收

(

受

)

益权、票据类资产、委托债权等等投资工具。

7

、投资收益

:

在扣除产品销售、托管费用后

,

通过综合测算

,

当前产品的测算最高年化收益率为

2.8%,

测算收益

不等于实际收益。

8

、理财产品的赎回

:

本理财产品按份额赎回

,

赎回份额为

100

万份的整倍数

;

投资者赎回成功后

,

赎回资金中本

金部分即时到账

;

收益部分在赎回成功后的下一工作日到账

,

赎回日至资金到帐日之间不计收益。 投资者每次赎

回本金

=

其赎回份额

×

单位净值

(1

元

/

份

)

。

9

、投资风险

(1)

信用风险

:

本产品收益来源于产品项下投资工具的回报。 如果投资资产中的投资工具发生违约事件

,

使得

产品到期时所投资工具的出售收入或投资收入等可能不足以支付投资者收益

,

投资者收益将可能受到损失

;

在此

情况下

,

投资者收益将根据基于其偿还比率测算出的投资资产价格予以确定

,

同时

,

产品将保留向发生违约事件的

发行主体或借款主体的追索权利

,

若这些权利在未来得以实现

,

在扣除相关费用后

,

将继续向投资者进行清偿。

(2)

市场风险

:

由于金融市场存在波动性

,

投资者投资本产品将承担一定投资资产市值下跌的市场风险。 如果

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

,

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

投资者将承担该产品资产配置的机会成本。

(3)

流动性风险

:

本理财产品如出现本产品说明中所约定的巨额赎回情况

,

有可能导致投资者需要资金而不能

及时赎回。

(4)

提前终止风险

:

如发生提前终止条款约定情形

,

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5)

政策风险

:

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发生变化

,

可

能影响本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

,

从而可能对本产品造成重大影响

,

例如可能导致本产品收益降低

或全部损失。

(6)

信息传递风险

:

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相关信息。中信银行按照本产品说

明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

,

发布理财产品的信息公告

,

投资者应根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及时与客户经理联系

,

或到中信银行网站

(http:// bank.ecitic.com/)

、营业网点查询

,

以获知有关本理财产品相关信息。

(7)

延期清算风险

:

若在产品到期或赎回时

,

债券发行人或融资主体延期付款或其它原因导致货币资金余额不

足支付本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

,

则产品存在延期清算的风险。

(8)

不可抗力风险

:

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

从而导致

理财产品收益降低或损失

,

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进而影响理财产品的资金安全。

“不可抗力”是指交易各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

,

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

一方根据本产品说明书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

,

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水灾、其他天灾、战争、骚

乱、罢工或其他类似事件、新法规颁布或对原法规的修改等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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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法定代表人

:

徐书礼

注册地址

:

南阳市中州路

109

号

通讯地址

:

南阳市中州路

109

号

联系方式

:0377-61628299

11

、关联关系

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

公司已制定《投资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

对委托理财的原则、审批权限及执行管理、决策程序、核算管理、风险

控制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

,

公司将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

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

,

谨慎决策

,

密切跟踪理财资金

的运作情况

,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

保证理财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

,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以

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业务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银行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股东

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与中信银行签订了《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议》

,

使用人民币

2800

万元购买中信理

财之信赢系列

(

对公

)

天天快车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产品编码

B140C0160)

。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为

2014-043

《牧原

食品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开展委托理财投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可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

,

在不超过

4

亿元的额度内循环滚动操作。

(

详情见

2014

年

4

月

2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

。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专项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开展委托理财投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4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

(

详情见

2014

年

4

月

2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

公告

)

。

七、交易审批权限

本次交易的额度未超过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专项意见

;

4

、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2014年7月3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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